
109 學年度畢冊高三證件照拍照通知 

拍攝日期：109年 6月 22日(一)、6月 23日(二) 

拍攝地點：6樓多功能教室 4 

6月 22日(一) 拍攝班級 6月 23日(二) 拍攝班級 

第二節 09：10-10：00 201 第二節 09：10-10：00 206 

第三節 10：10-11：00 202 第三節 10：10-11：00 207 

第四節 11：10-12：00 203 第四節 11：10-12：00 208 

第五節 13：10-14：00  第五節 13：10-14：00  

第六節 14：10-15：00 205 第六節 14：10-15：00 210 

第七節 15：20-16：10 204 第七節 15：20-16：10 209 

★證件照拍攝注意事項 

1. 繳費說明：配合 109 學年度畢冊合約，拍照相關費用為 150 元、畢業紀念冊一本

含相關配件共 750 元(ex. 拍照買畢冊需繳交 900 元，拍照不買畢冊則繳交 150 元) 

2. 拍照當天請勿請假，並請確認各班拍攝時間及地點，以免耽誤拍攝期程。 

3. 證件照電子檔將彙整並送至註冊組，作為升學報名及相關證件使用。 

請每位同學統一穿著制服拍照，頭髮不得遮住眉毛與耳朵。 

4. 證件照拍攝當日，請班長事先通知該節任課教師，並準時帶隊至拍攝地點， 

依照座號進入教室拍照，其餘同學保持安靜。並請該節任課教師隨班督導。 

5. 為使各班拍照流程順利進行，請同學們務必於拍照前先行整理服裝儀容， 

避免拍照時花費過長時間梳妝打扮，耽誤下節班級拍攝時間。 

※ 請拍完照的同學聽從該節任課教師指示， 

   請勿隨意走動及喧嘩避免干擾別班上課。 


